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证券代码：

002287

公告编号：

2012-030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30

在公司北京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5,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89.9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雷菊芳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部分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65,000,00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吴团结、 谭红娟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请见

2012

年

12

月

2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奇正

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8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案的进展情况

2011

年

6

月，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

村建设）以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总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为由，向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确认双方之间签署的《道路工程分包合同》

为无效合同； 同时要求中建总公司给付工程款

25,773,539.58

元 （后庭审中变更为

19,079,

517.59

元） 及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详见

2011

年

8

月

13

日，公告号

2011-050

）。

近日，中关村建设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1

）海民初字第

18412

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确认中关村建设与中建总公司之间签订的 《京津高速公路天津段第七合同段工程

道路工程分包合同》中有关提取管理费的条款无效；判令中建总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千三百一

十九万一千七百零五元七角三分， 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加算

自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迟延利息； 同时中建总公司承担鉴定费

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元及案件受理费十九万三千四百一十八元。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6

年初， 中建总公司将其总承包的京津高速公路第七合同段道路工程分包给中关村

建设。 中关村建设进场施工后，双方签署《道路工程分包合同》，合同约定中建总公司在本合

同范围内的总包价格基础上提取

5%

的管理费后形成双方的合同总价。 后中关村建设全面履

行了上述工程的施工工作，京津高速公路于

2008

年

7

月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于

2008

年

7

月

16

日全线开通。 施工结束后，双方就结算事宜一直协商未果，后中关村建设提起诉讼。

三、本案的判决情况

近日，中关村建设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1

）海民初字第

18412

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确认中关村建设与中建总公司之间签订的 《京津高速公路天津段第七合同段工程

道路工程分包合同》中有关提取管理费的条款无效；判令中建总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千三百一

十九万一千七百零五元七角三分， 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加算

自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迟延利息； 同时中建总公司承担鉴定费

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元及案件受理费十九万三千四百一十八元。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判决中建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13,191,705.73

元，双方均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上诉。 本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目前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1

）海民初字第

18412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集团”）通

知，新大陆集团近期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铜盘

支行解除股权质押关系，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本公司股权质押解

冻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原质押日期

解押

日期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万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相关公告

刊登日期

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２５００ ４．９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５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铜盘支行

４００ ０．７８％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另因办理借款业务需要， 新大陆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新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相应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登记日至质权人

申请解冻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３８００ ７．４５％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登记日至质权人

申请解冻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２０００ ３．９２％

新大陆集团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９

，

０９９

，

６８９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１０

，

２６６

，

６６６

股的

３７．０６％

。截至公告日，新大陆集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总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１５８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０．９６％

。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９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晶电子”）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庆跃先生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李庆跃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１２

月

２５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４８０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３％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股

（万股）

持股比例（

％

） 减持均价（元）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８０ ０．９５ ５．３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３００ １．５８ ５．４０

大宗交易

合计

４８０ ２．５３

���— ��—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完成前后，李庆跃先生持有东晶电子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李庆跃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６１７．７６ ２４．３８ ４１３７．７６ ２１．８５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３４６３．３２ １８．２９ ３４６３．３２ １８．２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５４．４４ ６．０９ ６７４．４４ ３．５６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李庆跃先生拥有公司

４１３７．７６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８５％

，仍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庆跃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

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三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处置

ＳＴＮ

生产专用设备等资产的议案》：为筹集资金偿还债务，维持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公司拟对

ＳＴＮ

专用设备、工装处设备、电镀废水处理及部分动力设备等资产进行处置。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

子按照有关规定完成对

ＳＴＮ

专用设备、工装处设备、电镀废水处理及部分动力设备处置工作。

上述事宜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赛格三

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和

１９

日分别将工装处专

用设备（

１１

个包段）和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其它动力设备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挂牌期间只产生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集团”）一个意向受让方，赛格集

团摘取工装处专用设备其中

８

个包段及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其它动力设备，并依法受让

转让标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在深圳签定了《工装处专用设备

（

８

个包段）转让合同》和《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其它动力设备转让合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了《国有、集体企业产权交易成交鉴证书》。

工装处专用设备转让合同鉴证书编号：

ＧＺ２０１２１２２４００５

，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其它动力

设备转让合同鉴证书编号

ＧＺ２０１２１２２４００２

）。

赛格集团持有本公司

７．６３％

的股份， 并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２４％

的股份，赛格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按《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２

号赛格广场

６１－

６２

楼；法定代表人：孙盛典；注册资本：

１３５５４２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１８０９３０

；主营

业务：电子产品、电子电信设备及器材、电脑及配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及用品；开办电子通信类

专业市场、人才培训、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货运代理、物流仓储、网络和信息工程的技术开

发及维护、经营进出口业务。 受让方近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数据

２００９

年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２２４

，

９６６ ２１７

，

５４７ ２３８

，

３２１ ２２７

，

１８５

负债总额

７７

，

９８０ ７３

，

１０２ ８３

，

２５９ ６９

，

７８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４６

，

９８５ １４４

，

４４４ １５５

，

０６２ １５７

，

４０２

营业收入

７

，

９５２ ８

，

６０５ １１

，

９０５ ６

，

８９３

净利润

６

，

７２１ ５

，

１６２ ６

，

３９０ ５

，

０８０

（以上财务数据由赛格集团提供）

三、交易价格的确定

工装处专用设备（共

１１

个包段）账面价值人民币

２

，

４５３

，

７４８．４０

元，经有资质的开元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评估值为人民币

９

，

０７５

，

１５０．００

元

（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８

号）。 本公司以评估价为挂牌价格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因无人摘牌而流标，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经国资委批准，降价

２０％

后再次挂牌，

最后赛格集团以人民币

６

，

６７０

，

０８０．００

元及普通增值税人民币

２６６

，

８０３．２０

元成为工装处专

用设备（

８

个包段）受让方，这部分设备账面价值人民币

１

，

９８５

，

１７１．４０

元，评估值人民币

８

，

３３７

，

７５０．００

元。

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其它动力设备账面价值人民币

３

，

０２０

，

８０２．８３

元，经有资质的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２

，

９９１

，

５１３．００

元（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７

号）。 本公司以评估价为挂牌价格在深圳联合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因无人摘牌而流标，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经国资委批准，降价

２０％

后再次挂

牌，最后赛格集团以人民币

１０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普通增值税人民币

４１５

，

６００．００

元成为受让方。

四、交易标的情况

工装处专用设备是本公司

２００３

年公司新址扩建中购买的

ＣＲＴ＆ＳＴＮ

生产专用设备。 设备

（

８

个包段） 原值人民币

４１

，

２２８

，

０３０．５９

元， 折旧

２４

，

５３１

，

９７０．１３

元， 减值准备

１４

，

７１０

，

８８９．０６

元。由于目前公司生产线已全部关闭，该类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对本公司已无使用价值，由于该

类设备基本为通用设备，故以二手设备进行转让。

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 其它动力设备也是

２００３

年公司新址扩建中购买的

ＣＲＴ＆ＳＴＮ

生产配套设备。 设备原值人民币

8９

，

９７９

，

４９９．４８

元，折旧

５２

，

３３０

，

１４１．３４

元，减值准备

３４

，

６２８

，

５５５．３１

元。由于公司生产线已关闭，该类设备已处于闲置状态，对本公司已无使用价值，故进行

拆分变现。

本公司拥有本次转让的两部分设备产权，不存在产权纠纷，不存在抵押担保。

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深圳与赛格集团签署了《工装处专用设备（

８

个包段）转让

合同》和《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其它动力设备转让合同》。

转让方：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含税）：人民币

１７

，

７４２

，

４８３．２０

元。 其中，《工装处专用设备（

８

个包段）转让合

同》：人民币

６

，

６７０

，

０８０．００

元及普通增值税人民币

２６６

，

８０３．２０

元；《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

其它动力设备转让合同》：人民币

１０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普通增值税人民币

４１５

，

６００．００

元；支付

方式：一次性现汇付款，合同日后三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合同全款汇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监

管账户，委托其将全款转入转让方账户；

标的产权：双方收到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签署的《国有、集体企业产权交易成交鉴证书》

后，转移标的物产权及风险；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能履行转让合同规定的，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受让方未按转让合

同支付价款、增值税和履约保证金的，合同自动解除，受让方的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

生效期：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尽快完成全部设备处置工作，有利于公司筹集资金偿还贷款，维

持公司经营。

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七、当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了满足开展贸易业务的资金需求，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及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赛格集团借款

１．５

亿，

期限

６

个月，借款利率按年利率

５．６０％

计算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向赛格集团借款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已归还

３０００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

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

竞争的情形。

九、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受让方赛格集团有能力履行转让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及义务； 公司设备处

置过程、程序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相关法规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工装处专用设备转让合同》；

２

、《部分动力及电镀废水处理、其它动力设备转让合同》；

３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部分动力及电镀废

水处理、其它动力设备资产评估报告》（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７

号）及《深圳赛格三星股

份有限公司拟处置工装处闲置设备资产评估报告》（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８

号）；

４

、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 《国有、 集体企业产权交易成交鉴证书》（鉴证书编号

ＧＺ２０１２１２２４００２

和

ＧＺ２０１２１２２４００５

）。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07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相关决议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26

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众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

100

万元

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广众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取得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商境外投资证书第

4403201200724

号），香港子公司的设立注册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二、投资主体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A

座

25

楼

注册登记号码：

440301105747255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

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

有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拟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香港港众投资有限公司（中文）

HONGKONG GANGZHONG INVESTMENTS LIMITED

（英文）

注册资本：

15.87

万元美元，广众公司出资比例

100%

投资总额：

987

万美元

注册地址：香港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及进出口业务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广众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换

汇，作为对香港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广众公司持有香港公司

100%

股权。

四、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众公司更方便的开展境外投资业

务，开辟新的投资渠道，满足业务不断拓展与扩大的需求，为广众公司的发展和增长创造更多

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从而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发挥作用。

五、设立香港子公司的风险控制

（

1

）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给香港子公司的设立与运营

带来一定的风险。 本公司第一次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商业和

文化环境，保证香港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展开。

（

2

）成立香港子公司后，本公司的管理战线加长，将面临如何高效管理和运营资产、如何

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等重要问题。 本公司需要在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进

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投资及管理流程，提升公司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海明胶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大楼二楼西侧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

１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在青海明胶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青海明胶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８４

号）文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四维担保、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青海明胶 、上市公司 指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认购合同》 指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与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员管委会大楼二楼西侧

３

、 法定代表人： 伏元

４

、 注册资本： 壹拾贰亿贰仟伍佰陆拾陆万元

５

、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３３１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１

６

、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４６２５２－５

７

、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８

、 经营范围： 贷款担保、再担保；信息咨询；科技开发；投资兴办实体；财务顾问；资本运

营管理；矿产品、金属及金属材料（稀、贵有金属除外）的购销。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

经营）

９

、 税务登记号码：

６３３２０２７１０４６２５２５

１０

、控股股东：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

、通讯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

１８

号

１２

、邮 编：

８１０００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在青海明胶任

职

伏元 女 董事长、总经理、董事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 无 无

胡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 无 无

孙成平 男 财务总监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 无 无

马钰 男 董事 中国 宁夏自治区 无 无

刘克强 男 董事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 无 无

王蔚 女 董事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 无 无

牛志刚 男 董事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 无 无

龚广平 男 监事长 中国 陕西省西安市 无 无

肖融 女 监事 中国 四川省成都市 无 无

任海勤 女 监事 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了扶持青海当地经济发展、获

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青海明胶中

拥有权益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明胶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字［

２０１２

］

１４８４

号）核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６

，

６１５

万股。 青海明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经过必要的授权后，参与认购青海明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信息披露人与青海明胶签订了关于认购青海明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四维担保持有青海明胶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青海明胶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青海明胶权益

股份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０ ０％ ３６１５ ７．６６％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青海明胶股份。

青海明胶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

，

６１５

万股，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

３

，

６１５

万股，本次权益

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海明胶

３

，

６１５

万股股份，占青海明胶总股本的

７．６６％

。

二、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认购价格：四维担保认购青海明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５．１３

元。

２

、认购数量：四维担保认购青海明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６１５

万股。

３

、限售期：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４

、支付方式：现金认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明胶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说明

不存在。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买卖青海明胶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时间

交易方式（买

入或卖出）

交易数量 交易价格 交易金额

权益变动方式（二

级市场、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

交易后持有

青海明胶股

份数

１ 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卖出

１１０５８５６９

股

５．６５

元

６２３５５９５３．０３

元（注） 大宗交易

０

注：本交易金额为扣除交易手续费及税费后金额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

１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

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２

、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伏元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

、青海明胶与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西宁市

股票简称 青海明胶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西宁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公司分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６１５０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７．６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2-027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矿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托里县华兴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兴业公司

"

）近期完成了

中矿元亨（北京）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矿元亨

"

）

100%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

公司拥有

13

个探矿权。

特别风险提示：

中矿元亨拥有

13

个探矿权，其中新疆和静县嘎图铅锌矿、新疆新源县喀拉库勒阿苏西

区一带金矿，两个探矿权有效期限均已期满，目前公司正在办理上述矿权的延期手续，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华兴业公司收购矿权进展情况

截止到公告发布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托里县华兴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兴业

公司

"

）已完成中矿元亨（北京）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矿元亨

"

）

100%

股权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该公司拥有

13

个探矿权。

中矿元亨公司基本情况：注册资本

19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

产品（不含易制毒 化学品及化学危险品）。

本次完成过户的中矿元亨公司拥有的

13

个探矿权分别为

:

1)

新疆乌苏市却兰金矿详查，有效期自

201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勘查

面积

7.43

平方公里；

2)

新疆乌苏市乌兰萨德克诺尔南金矿详查， 有效期自

201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勘查面积

7.43

平方公里；

3)

新疆新源县贝勒金矿详查，有效期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勘查面

积

22.54

平方公里；

4)

云南省寻甸县大石岩铜矿地质详查， 有效期自

2011

年

6

月

22

日至

2013

年

6

月

22

日，勘查面积

26.11

平方公里；

5)

云南省景洪市叭庄金矿详查，有效期自

2011

年

4

月

11

日至

2013

年

4

月

11

日，勘查

面积

18.35

平方公里；

6)

新疆拜城县喀拉萨依铜矿详查，有效期自

2012

年

7

月

3

日至

2014

年

7

月

3

日，勘查

面积

18.68

平方公里；

7)

新疆和静县哈尔咳勒达坂东铅锌矿详查， 有效期自

201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勘查面积

9.46

平方公里；

8)

新疆和静县哈布其罕沟铅锌多金属矿详查， 有效期自

2011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1

日，勘查面积

17.35

平方公里；

9)

新疆尼勒克县托斯巴萨依金矿详查， 有效期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勘查面积

9.33

平方公里；

10)

新疆乌什县乌鲁克金矿普查，有效期自

2011

年

1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

月

26

日，勘查

面积

10.09

平方公里；

11)

新疆尼勒克县努拉塞西铜矿详查，有效期自

2011

年

8

月

30

日至

2013

年

8

月

30

日，

勘查面积

8.69

平方公里；

12)

新疆和静县嘎图铅锌矿普查，有效期自

2011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1

日，勘

查面积

17.51

平方公里；

13)

新疆新源县喀拉库勒阿苏西区一带金矿普查，有效期自

2011

年

10

月

9

日至

2012

年

10

月

8

日，勘查面积

61.2

平方公里。

本次随股权过户获得的

13

个探矿权的勘查面积合计为

234.17

平方公里，截至目前托里

县华兴业公司和托里县华富兴业公司共计拥有的探矿权勘查面积约为

600.13

平方公里，公

司正在加紧办理其余矿权的转让过户手续， 公司将根据矿权转让的完成进度对相关进展情

况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二、上述矿业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中矿元亨公司拥有

13

个探矿权，华兴业公司已完成对中矿元亨

100%

股权的过户手续，

本次股权变更工作的完成标志着公司在新疆等地收购矿权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更加有利

于实现公司

"

房地产

+

矿业

"

双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在新疆矿业的布局。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的

13

个探矿权中的新疆和静县嘎图铅锌矿、新疆新源县喀拉库勒阿苏西区一

带金矿，两个探矿权有效期限均已期满，目前公司正在办理上述矿权的延期手续，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中矿元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中矿元亨拥有的

13

个探矿权许可证。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95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应参加表决

9

人，亲自参加表决

9

人，分别为仇慎谦、张宝华、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

正林、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昆山中航城花园项目

42

号楼为以出租为目的的持有型物

业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按照公司商业地产发展战略，以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确认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

市中航地产有限公司持有的昆山中航城花园项目

42

号楼房产为以出租为目的持有型物业。昆

山中航城花园项目

42

号楼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洞庭湖南路

288

号， 建筑面积

29,366.24

平方米。 该房产目前已建成并达到投入使用的条件。

前述房产作为以出租为目的的持有型物业后，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

投资

性房地产》和《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96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聘

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转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 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

会

[2010]12

号）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京财会许可

[2011]0101

号文件批复，该所已完成特殊普

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

,

更名为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并已获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

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17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

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

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